
南山中學國中部自強不息獎學金獎勵辦法 
 

一、為激勵本校國中部學生，在學期間認真向學，特設置自強不息獎學金。 

二、受領本獎學金之學生，需具備下列條件： 

(1) 前一學期未受記過（含累記小過以上）之處分者。  

(2) 參加每學期期初教務處舉辦之模擬考（學習成就測驗）成績優異者。 

三、本獎學金獎勵標準： 

(1) 各年級學習成就測驗成績第 1名至第 10名者，頒發獎學金壹萬元整。 

(2) 各年級學習成就測驗成績第 11名至第 20名者，頒發獎學金伍仟元整。 

(3) 各年級學習成就測驗成績第 21名至第 40名者，頒發獎學金參仟元整。 

(4) 各年級學習成就測驗成績第 41名至第 60名者，頒發獎學金貳仟元整。 

(5) 各班前三名但成績未達全年級前 60名者，頒發獎學金壹仟元整。 

四、本獎學金於每學期期初模擬考（學習成就測驗）成績公告後，由註冊組統一彙

整後公布。 

五、本辦法經主管會議審核通過後實施，修訂亦同。 

 
 


